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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民代表第二選舉區 ( 景美村、佳民村 )
號　次 相　　片 姓　　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　　歷 經　　歷 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見

1
游
照
春

49
年
5
月
18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大漢工專畢。

鄉民代表、

新秀農會監事、

調解委員、

新城民防中隊長、

東霖葬儀社負責人。

1、爭取布拉旦風景區該有的風貌。

2、爭取轄內民生用水及農業用水的需求。

3、爭取農業經濟的自主性。

4、力促部落更新，好留給年輕一代生活的好空間。

5、爭取弱勢族群該有的權益。

6、強力督促回饋金的使用及公平性。

7、強力督促政府對轄區內各族群文化的傳承與落實。

8、強力督促政府全面提升原民經濟及工作機會。

9、爭取治山防洪的經費與維護各部落生命財產的安全。

2
林
智
勇

53
年
5
月
13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 中華工商 花蓮縣第十八屆、十九屆秀林鄉佳民村村長。
一、規劃佳民村須美基溪為公園化休閒景點。

二、建議台電將橫貫佳民、加灣、三棧社區的高壓電塔移往山區，還給部落一個乾淨無污染的生活空間。

3
林
俊
雄

67
年
4
月
1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陸軍軍官學校

花蓮高農

有限責任花蓮縣原新農業生產合作社理事主席。

花蓮縣原住民新部落發展協會執行長。

花蓮縣原住民族群多元文化傳承協會總幹事。

秀林鄉健康部落營造中心顧問。

秀林鄉佳民國小顧問。

華山基金會秀林站站長。

1、請聽民意，為部落發聲。

2、持續推動兒少、老年及弱勢家庭福利。

3、持續推動部落農村再生。

4、持續推動青年返鄉就業機會。

5、持續推動原鄉部落手工藝及農產加工。

6、爭取部落回饋金預算。

4
金
云
湘

61
年
11
月
14
日

女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大漢技術學院專

科部企業管理科

畢

第 20 屆秀林鄉鄉民代表。

悠丽有機農場負責人。

一、以農為本，推動部落經濟自主發展，串連在地資源，創造在地就業機會。

二、提升部落人才培育計劃。

三、基礎建設之改善，汰渙老舊建設。

四、解決地方水患問題。

五、扶持幼兒傳承文化語言之教育。

六、配合政府推動長照 2.0 政策。

5
林
一
郎

54
年
11
月
19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1、花蓮縣秀林

鄉三棧國小。

2、花蓮縣立新

城國中。

3、台中市私立

嶺東高級中

學畢業。

1、秀林鄉第 20 屆鄉民代表。

2、立法委員陳瑩花蓮區執行長。

3、花蓮縣秀林鄉山地義勇警察秀林隊總幹事。

4、花蓮縣秀林鄉布拉旦社區發展協會第 6屆理

事長。

5、花蓮縣秀林鄉第3屆三棧社區部落會議主席。

1、嚴格監督鄉政，落實地方建設。

2、推動地方文化結合產業發展觀光，增加就業機會。

3、提升社會福利制度照顧婦幼、老人及弱勢族群的權益。

4、鼓勵在學優秀子弟，提高各級學校獎助學金。

5、成立法律諮詢服務中心，協助維護地方居民權益。

6、為民喉舌，確實傳達居民心聲，忠實扮演公部門、警界與居民之橋樑，以微罪不罰，勸導優先減少民怨。

7、權益先鋒，隨傳隨到，真誠、熱心、勤快全方位服務。

6
巫
佳
霓

42
年
10
月
29
日

女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景美國小

秀林鄉代表、副主席。

原民會太魯閣族群專門委員。

花蓮縣秀林鄉民眾服務社理事長。

花蓮縣克澳灣關懷協會理事長。

省黨部 17 期文化工作隊隊員。

為民服務。

勤做公益。

鄉民代表第三選舉區 ( 水源村、銅門村、文蘭村 )
號　次 相　　片 姓　　名 出生年月日 性別 出生地 推薦之政黨 學　　歷 經　　歷 政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見

1
葉
清
賢

44
年
12
月
16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一、銅門國小畢

業。

二、陸軍士官班

畢業。

一、中國國民黨秀林鄉黨部小組長。

二、中國國民黨秀林鄉黨部常務理事。

三、現任中國國民黨秀林鄉黨部委員。

四、秀林鄉銅門村聚落會主席。

五、秀林鄉銅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二任。

六、現任秀林鄉銅門村山刀老街產業發展協會

理事長。

七、花蓮縣秀林鄉銅門村第18、19、20屆村長三任。

八、花蓮縣秀林鄉村長聯席會 會長。

九、現任秀林鄉銅門村村長。

2
邱
惠
英

64
年
9
月
18
日

女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1 水源國小

2 吉安國中

3 中華工商

 （夜間部）

秀林鄉立幼兒園廚工。

水源巡守隊分隊長。

一、嚴格監督─督促鄉公所針對各部落缺乏設施，加強部落建設，不容浪費公帑，全力把關。

二、幼托教育合一，並配合母語教學，以與社區、家庭接軌。

三、推動深入社區、民眾多元文化學習交流，並廣為推展太魯閣傳統文化延續、傳承。

四、廣納各方意見，督促鄉公所制定合理、公平、有尊嚴的全生涯福利政策，保障鄉民權益。

五、督促鄉公所推展、建立社區老人長照及幼兒照護體系，確實照護老人及至兒童的生活。

六、推動並重視鄉民休閒活動，爭取經費舉辦健走或釣魚比賽等活動，活絡各鄉民情感。

七、督促鄉公所推動及辦理體育競賽（如籃球、壘球、射箭賽…等等），除培養鄉內體育人才，並建立正當體育活動，及傳承太魯閣族傳統文化。

3
R

ak
aw

•
D

idi

鍾
民
祥

75
年
3
月
8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花蓮縣秀林鄉銅

門國民小學

花蓮縣吉安鄉吉

安國民中學

花蓮縣花蓮市四

維高級中學

花蓮縣新城鄉大

漢技術學院

花蓮縣銅門崖勇蘇漾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。

花蓮縣秀林鄉銅門部落會議文書事務員。

花蓮縣秀林鄉國小代課老師。

一、傾聽鄉民意見、虛心受教、誠心待人，秉持熱心服務精神，不分老幼，全心服務。

二、善盡民意代表職責為民喉舌，充分反映基層民意，積極監察和督促鄉公所財政資源之分配公平性，理性監督鄉政推動嚴格審查預算編列，配合各村村長爭取經費建設鄉村、提昇效率、杜絕浪

費。

三、積極監督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業務進度，爭取原住民依法取回祖先遺留土地，落實還地予民。

四、重視並爭取社區老人福利、青少年休閒設施、提升生活品質。

五、監督加速落實推行鄉政便民化、效率化、公開化、資訊化，積極爭取改善農路、道路、路燈、排水溝、監視器等，維護鄉民交通安全及治安品質。

4
吳
信
義

50
年
12
月
12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水源國小畢業。

吉安國中畢業。

花蓮高工畢業。

亞東工專畢業。

水源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分隊長。

水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。

水源國小家長委員（會長）。

水源威朗紀念教會長老。

秀林鄉第 17、18、20 屆鄉民代表。

5
蔡
培
火

43
年
5
月
30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中
國
國
民
黨

國立政治大學法

律系畢業

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副處長。

花蓮縣議會法制室主任。

花蓮縣秀林鄉民代表會代表。

一、專業問政。

二、以豐富的學經歷經驗為民喉舌。

三、以熱誠的態度為民服務。

6
林
騰
熒

84
年
1
月
24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銅門國小

明禮國小畢

花崗國中畢

花蓮高工〈電機

科〉畢

台北城市科技大

樓〈電機工程

系〉畢

為民服務、專業問政。

7
賴
偉
翔

73
年
9
月
4
日

男

臺
灣
省
臺
東
縣

無

花蓮縣私立國光

高級商工職業學

校附設進修學校

觀光事業科畢業

花蓮縣文教促進發展協會總幹事。

花蓮縣太魯閣德米努恩發展協會理事。

一、督促公所編列預算重視近貧、單親、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低收 /中低收入戶家庭之相關福利。

二、媒合社會資源關懷以及協助近貧、單親、獨居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低收 /中低收入戶家庭。

三、落實監督鄉政預算為族人把關各項鄉內權益問題，督促公所編列預算改善部落內產業道路、排水溝、擋土牆、路燈照明等相關設施，提升部落族人環境品質。

四、推廣各類運動賽程，凝聚部落族人對運動習慣跟健康的重要性，增進部落族人身心健康。

五、推廣及行銷太魯閣族文化，整合在地部落觀光景點資源，輔導部落青年返鄉就業，推廣部落傳統工藝及農特產業。

8
李
明
嵐

64
年
7
月
6
日

男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一 銅蘭國小

二 平和國中

三 空軍通校 85

年班 96 期

四 臺灣觀光學

院專科部觀

光餐旅科

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指揮部後勤士。

一、營造部落建設。

二、推展部落族群文化。

三、關懷部落弱勢家庭福利照顧。

四、公平爭取回饋金福利政策。

五、推動部落青年回鄉就業機會。

9

M
asay L

aw
king

賴
惠
美

46
年
8
月
16
日

女

臺
灣
省
花
蓮
縣

無

1. 臺灣女子神學

院畢

2. 國立玉里高級

中學畢

現職

1. 秀林鄉調解委員會委員。

2. 台灣基督長老文蘭教會長老。

曾任

1. 秀林鄉婦女會理事長。

2. 秀林鄉榕樹部落會議主席。

3. 世界展望會真道計劃輔導員。

△善盡民意代表職責，嚴格監督鄉政預算。

△隨傳隨到，為民服務，當仁不讓。

△推動部落觀光產業發展，積極爭取產業經費。

△積極推動文化傳承工作，提昇部落青少年對文化的認知與瞭解。

△結合地方資源，照顧弱勢家庭，重視老人福利。

遵守選舉法令，宏揚法治精神。
踴躍投票，慎重圈選勿用私章。

一、服膺政府領導，效忠國家一切政策作為，遵守國家法令。

二、歷任三屆村長之經驗，持續推動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公共建設，以提昇居民生活品質。

三、持續辦理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居民享有之政府補助福利，並協調慈善機構對於

無某生能力之居民，給於適度之補給。

四、持續對於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低收入戶、獨居老人、殘障等居民，要求社政及

衛福機關加強照護作為，並有效提昇其生活品質。

五、積極爭取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兒童、少年及青少年娛樂設施與資訊設備，防杜

其行為偏差，提倡正當休閒娛樂。

六、積極爭取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推廣觀光之事業，創造本村居民就業機會。

七、協調警政、消防機關，加強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治安、交通及公共安全設施之

安全維護工作與交通秩序維護，防制事故發生、以保障居民，居住安全。

八、協調衛生福利機關，加強秀林南區（銅門、文蘭、水源村）醫療設備及宣導各項醫療作為，

以求不時之需。

九、協調消防機關，加強救護作為，並加強山區登山安全及森林防火宣導。

十、協調林務、河川機關，應與居民和睦相處，共同保護（育）山林及河川資源。

十一、積極爭取秀林鄉南區，編列建設預算，全力監督本鄉鄉政工作。

十二、懇請秀林鄉南區居民支持我送上秀林鄉 鄉民代表會，我會實現我的所有政見，再次懇託

敬愛的秀林鄉南區選民，請將您神聖的一票投給最溫和及強力監督鄉政的鄉民代表候選人 

葉清賢，感謝我最親愛的秀林鄉南區選民。

十三、做對的事，選對的人。

1. 秉持著講真心話、做真心事，誠懇的為鄉民服務打拚。

2. 不分族群、不分黨派、不分貧富、堅守岡位，為地方爭取建設不打烊。

3. 堅持民意代表職責提出問題、監督鄉政、解決問題，與鄉政一同解決問題。

4. 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與部落新風貌，打造原鄉原味觀光休閒鄉村都市。

5. 開發水源社區部落水資源，推動護溪運動進而達到社區休閒運動公園化之理想─櫻花村。

6. 開發地方既有自然資源，營造社區部落美化及創造就業機會。

7. 匯集地方既有資源，辦好所有社區部落休閒活動與各類公益活動。

8. 推動公墓公園化，促進達成部落共識增建納骨塔靈位工作。

9. 極力爭取社區老人休閒中心、部落教室（課後輔導）及圖書館之設立。

10. 配合政府長照 2.0 政策，於部落設立長照據點及中心，為老人服務。

11. 擬案籌設秀林鄉室內綜合運動場之設施，為舉辦各類比賽、藝術文化展演之場所。




